












第五章 处罚与复议

第十六条 针对学术不端行为的责任主体，根据其行为性质

及情节严重程度，将采取以下相应处罚措施：

1. 施以警告、 进行通报批评；

2. 撤销其已获得的项目、 奖励或荣誉；

3. 在特定期限内剥夺其申请本会及分支机构各类项目的资

格等。

第十七条 处分决定书应送达被举报人。 若被举报人对处分

决定持有异议， 自收到处分决定书之日起( 以当事人签收日期为

准) 7个工作日内，可向本会监事会提出复议申请。 监事会作出

的复议决定为本会的最终裁决。

第六章 附

第十八条 经过查证确认，若被举报人未涉及学术不端行为

或遭受不公正指控，本会学术委员会将为被举报人进行澄清、 恢

复名誉。 对于举报人捏造事实、 蓄意诬陷他人的情况，本会学术

委员会将予以严厉谴责， 并建议被举报人依法采取行动，追究

举报人的法律责任， 以保护自身合法权益。

则

第十九条 本规范的解释权归属于本会常务理事会。

第二十条 本规范自公布之日起正式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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